附件2
笔试考场纪律

1.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（缺一不可）进入考场，对应准考证上的座位号入座，将两证放置于考桌右边角。
2.参加考试应携带黑色中性笔，不得携带任何书籍、资料及通讯、计算、存储等电子设备进入考场，已带入的，要按监考人员要求存放在考场指定位置，电子设备要切断电源。
3.考试实行全场封闭，开考15分钟后不得入场，视为自愿放弃笔试考试资格。
4.要在答题卡和试卷上认真填写姓名、准考证号等相关信息，考生需在答题卡规定区域上作答，在试卷作答不计成绩。
5.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，应立即停止答题，按照监考人员安排有序交卷。
6.考试期间如有任何形式的抄袭、作弊行为，将现场中止考试，取消考试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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